
 

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114年度公務預算委外職能培育案-資訊類】 

委託資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資展國際電腦技藝短期補習班辦理 

「全方位 JavaScript 工程師就業養成班」 

招 生 簡 章 
核准文號：依據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114年5月26日北市職能資字第1146002677號函 

人數 時數 訓練起迄日期 甄試日期 上課地點與電話 

30 

人 

600 

小時 

114年7月9日至114年11月24日 
原則週一至五上課，部分課程將視

課程進度規劃安排至週六、日授課 

  09:00~12:00 

13:30~16:30或17:30 

114年6月30日 

時間：10時30分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90號2樓、3樓    
(02)6631-6588 

一、參訓資格 (【以招收失業者為限】，符合下列資格方得受理報名)： 

(一)招生對象：年滿15歲以上、具工作意願且工作技能不足之失業者。 

(二)學歷：不限。 

(三)條件：會中、英文輸入，有網際網路的使用經驗，有志於從事網站規劃與設計、網站前端開發相關

工作，並且可全心投入學習，態度積極且希望建立就業所需之專業知識者。 

(四) 報名學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參訓： 

1.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完訓或結訓班次之訓後180日內。 

2. 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1年內。 

3. 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離、退訓日、完訓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3

年內。 

4.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2年內，已有2次以上離訓、退訓、完訓或結訓之職前訓練參訓紀錄。但可提

供最後一次離訓、退訓、完訓或結訓後確有投保勞工保險（不含職業工會、農會、漁會、裁減續

保、職災續保及公法救助關係領取津貼之保險者）之受僱事實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5. 本項不得報名、參訓之情形，以參加所有政府機構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或班次

為限(勞工保險證號首2碼為“09”)。 

 上述所稱「離訓」，不含適應期內離訓；所稱「完訓」，指完成訓期但成績考核未達標準；所

稱「結訓」，指完成訓期且成績考核達標準。 

以上所規定之適應期，係以開訓日起5個(含)實際課表日內。但遞補學員之適應期，比照開訓當

日報到學員之適應期天數計算。 

二、訓練費用負擔： 
(一) 符合下列資格之失業者均可報名參訓：（應備齊文件經初審符合得免負擔訓練費用）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 

   (參訓者優先適用此身分) 
14.跨國(境)人口販賣被害之失業者 

2.獨力負擔家計之失業者 15.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3.中高齡之失業者 16.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 

4.身心障礙之失業者 17.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5.原住民之失業者 18.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 

6.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 19.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者 

7.長期失業者 20.自立少年之失業者 

8.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 21.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

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 9.家庭暴力被害人之失業者 

10.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 22.高齡之失業者 

11.15歲以上未滿18歲有就業需求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23.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 

廣告 

 



12.新住民之失業者 
24.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疾病，經醫師診斷喪失部分工

作能力之失業者 

 13.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 25.其他經中央勞政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具備上述各項身分之失業者，如加保於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得以「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切結確實無

工作，而以原失業者身分免費參訓。【如參訓期間仍加保職業工會(漁會)，主辦單位得將參訓逾3個月之訓中加

保情形提供予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查處】。   
 

(二) 其他對象之失業者（自行負擔個人訓練費用之20％），即新臺幣19,720元整。 

1.一般國民之失業者 

2. 非屬前述（一）各項身分、且具有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得檢附「無工作切 
    結書」，比照一般國民參加失業者職業訓練，須自行負擔20％之個人訓練費用。 

(三) 已報名繳費學員因故無法參訓，得於開訓前申請退還所繳費用，未於開訓前申請者，已繳交之訓練

費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概不予退還。 

三、報名資訊： 
(一)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4年6月26日17時止。 

(二)報名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90號2樓。 
(三)報名方式：請先至資展國際網站(https://www.ispan.com.tw/)註冊並報名參加由本單位專業講師主講 
                        的免費課程說明會，聆聽說明會後有意願參加培育班課程訓練者繳交報名表，經過訓練 
                        單位初審確認符合報名資格者始得參加甄試。 

(四)報名文件：(資料不齊或欠缺者，不予接受報名)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勞保投保資料明細表正本1份 ●一吋大頭照2張  

●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影本1份 

  ●具「非自願離職失業者」身分必須繳交「職業訓練推介單」(請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 
  ●具「長期失業者」身分必須繳交開訓日前一個月內之「求職登記證明文件」(請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 
  ●具備免負擔費用學員資格者，請依規定檢附相關佐證文件，請參考【附件一】學員負擔費用規定 

          及身份查驗文件規範之說明。 

(五)特別說明： 

       以「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或「長期失業者」身分報名者，請於本班次公告截止 
報名日前(最遲114年6月26日)先洽詢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相關作業程序，並取得相關文件資料

再報名。如報名截止日未完成程序且經錄訓者，將導致參訓時無法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需自

行負責。 

【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辦理適訓評估及後續推介參訓（取得「職業訓練推介  
                                                                    單」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收據暨申請書」） 
【長期失業者】：需先取得「開訓日(114年7月9日)前一個月內辦理的求職登記證明文件」。  

       參訓人員如同時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及「符合特定對象資格」身分者， 
           優先適用「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身分免費參訓，並應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所定 

           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未優先以「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身分請領就業保險法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時，應予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核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  

           辦法第21條規定辦理）。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2年內合併領取期間以6個月為限。但申 
          請人為身心障礙者，以1年為限。 

四、錄訓方式： 
    (一) 採「甄選錄訓」方式辦理，如下： 

網路報名→參加課程說明會→繳交報名表→進行書面資格審查→筆試與口試(各占50%)→公告錄訓    

名單並發送甄試結果通知→開訓日前繳納個人自行負擔之訓練費用。 

1. 參加課程說明會 

請至資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s://www.ispan.com.tw/）報名參加本班免費的課程說明會。 

2.書面資格審查。 

3.簡易資訊素養筆試與口試(各占50%)： 

    (二) 甄試方式：甄試作業分筆試及口試二階段，分數各占50％： 

           1.第一試（筆試50％）: 



              (1)筆試內容為「計算機概論」測驗。（選擇題，約25題，考試時間40分鐘。） 

              (2)參考書籍：2024新趨勢計算機概論（出版商：碁峰資訊 書號：AEB004400） 

           2.第二試（口試50％）:  

              與具資訊專業背景的講師進行一對一簡易資訊素養的口試與晤談。 

    (三) 甄試注意事項： 
           1.應試者應出示身分及資格之證明文件以供查驗，未符資格者，不得參加筆試；甄試當日未攜帶身分 

及資格之證明文件者，應簽具並繳交符合資格之切結書，並於錄訓報到時出示證明文件，未出示者 

，視同放棄參訓資格。  

           2.筆試測驗開始15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應試，視為缺考；缺考或違反筆試考場規定情節重大者，不得 

參加口試。  

           3.口試將全程錄音或錄影。      

(四) 甄試日期：114年6月30日。    

         （甄試時間與地點將另行公告於資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最新消息專區，並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參加 

             甄試人員。）  

(五) 錄訓通知：114年7月4日。 

（本單位將於甄試日後之第1個工作日，以函文、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將甄選名單、成績清冊及錄訓名單 

送交主辦單位核定後，續由本單位公告於資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網站最新消息專區，並以電子郵件方 

式通知參加甄試人員之甄試結果。） 
五、錄訓說明： 

(一) 筆試加口試總成績須達60分以上始得錄訓，正取30名、備取10名；另具有就業保險法所定非自願離

職者、就業服務法第24條所定特定對象、新住民或性侵害被害人、高齡者身分之甄試者，總成績(筆

試加口試) 加權 3％計算，加分之相關身分資格佐證資料，最遲應於甄試當日提出，逾時或未依規定

提出者，視同放棄加分資格。 
(二)甄試結果將依筆試、口試成績計算總成績及名次後，依序錄訓。如總成績同分者，以筆試成績高者

優先錄訓；總成績及筆試成績皆同分者，以口試評量項目配分最高之得分較高者優先錄訓；未參加

筆試或口試者，一律不予錄訓。 

(三) 試題疑義、成績複查及申訴之作業原則如下： 

       1.應試者對於試題若有疑義，應於甄試結束次日起3個工作日內檢具正確之個人姓名、聯絡電話及地

址等相關資料，以電子郵件方式提出申請；對於甄試結果有異議欲申請成績複查或申訴者，應於

甄試結果公告日起3個工作日內檢具前揭資料，以電子郵件方式提出申請；逾期提出者，不予受

理。  

       2.應試者不得要求重新評閱、申請閱覽、提供各細項分數、複印答案卷(卡)或評審表，亦不得要求告 

          知試題命製人員及監評人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 

       3.甄試成績查詢窗口：羅小姐、電話：（02）6631-6586、Email：showyann@ispan.com.tw 
(四) 學員遞補原則：本訓練班次於開訓後尚有缺額者，最遲於開訓後(含開訓當日)實際上課日5日(含)內

由備取名單依序完成遞補作業。遞補學員之曠缺課記錄，以遞補日開始計算，遞補前之缺課不列入 
       曠缺課記錄。 

   (五) 未錄訓之報名民眾所繳交之文件（影本）資料，請於錄取名單公告3日內親臨本單位辦理退件手續 

         （倘若超過時間未領回者，將授權訓練單位自行銷毀）。 

      (六) 經甄試公告錄訓者，應於開訓報到當日之報到截止時間完成報到；未完成報到者，除已辦理請假 

             事宜外，視為放棄參訓資格。 

六、課程大綱： 

單元課程名稱 授課時數 單元課程名稱 授課時數 

教務管理規定及班級經營管理 5 Git 與 GitHub 版本控管基礎 12 

網頁設計入門 3 Docker 容器化技術 12 

JavaScript 程式設計 33 NodeJS 前後端整合開發 - part.1 36 

網站 UI視覺規劃 24 NodeJS 前後端整合開發 - part.2 24 

網站規劃 24 建置現代化的網頁使用 React 36 

MySQL 資料庫 24 JavaScript 框架 Vue.js 實作 24 

mailto:showyann@ispan.com.tw


開發整合實務 18 伺服器端渲染技術 Next.js 18 

專題指導 36 上機練習實作 72 

網頁設計實作 18 專題製作 72 

CSS 進階網頁排版 24 專題觀摩/專題預演 6 

Tailwind CSS 18 性別平等 3 

TypeScript 開發實務 24 就業市場趨勢分析及求職技巧 4 

HTML5 JS API 24 專題發表/就業媒合活動 6 

 

七、注意事項： 

(一)本班次如招生未達最低開班人數則辦理延班或停班，並以 Email方式通知每位應試者（若屬延班，則

報名截止日、甄試日、開結訓日一併全數延期），特此告知。 

(二)符合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身分者，於開訓後（含開訓當日）5日內繳交所需證明文件，經本單位收

集完整後函報主辦單位審查，經審核通過之學員，依規定按月核撥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倘若中途離

訓或不可抗力者，即停止發放。 

(三)受訓期間膳宿自理，受訓期滿全期訓練成績合格者，由本單位發給結訓證書；中途離訓、退訓以及

完訓者，將不發給結訓證書。另，學員有下列情事之一，經主辦單位同意後，辦理退訓： 

(1) 曠課時數達全期訓練總時數 4％者。 

(2) 未到課時數達全期訓練總時數 10％者。 

(3) 參訓期間行為不檢情節重大者。 

(4) 參訓期間未達總訓練時數 1/2 且找到工作而未能繼續參訓者。 

(5) 參訓期間無前項離訓事由而未能繼續參訓者。 

(6) 以偽造文書、不實資料參加訓練或申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者。 

(四)參訓學員有下列可歸責於己之情事之一，得視其情節，予以退訓或撤銷參訓資格： 

       1.提供個人身分資料供他人參訓或代他人參訓。 

       2.為自己或他人以偽造文書或不實資料參加訓練或申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等情事。 

(五)參訓學員於受訓期間，須配合主辦單位辦理不預告訪查。 

(六)凡設籍臺北市之市民或於臺北市有居住事實之新住民，參加職業訓練期間如有托兒托老之照護需求

可申請臺北市政府職業訓練照護補助，詳情請洽承訓單位。 

 

訓練單位：資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北市私立資展國際電腦技藝短期補習班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90號2樓  

課程諮詢：(02) 6631-6562 王老師、E-mail：wang@ispan.com.tw 

報名確認：(02) 6631-6586 羅小姐、E-mail： showyann@ispan.com.tw 

 

114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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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 )  

( )

( )

 

( )

( )

 

 

( )  

( )

( )

 

 65

 

( )  

( )

 

 
 

( )  

( )

6

1 2  

 

 

 

( )  

( )

( ) (

)

56 1

3

( )

(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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